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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提高學術研究風氣、增進全系師生情誼、砥礪學行、促進合作為
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系學會辦公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凡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第一款 維護並爭取本會聲譽。 
第二款 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 
第三款 繳納本會會費。 

第六條 本會會員得行使下列各項權利 
第一款 出席會員大會並行使各項開會權利。 
第二款 選舉或罷免本會總幹事（以下簡稱總幹）、系代表（以下簡稱系

代）。 
第三款 使用系圖書室（以下簡稱系圖）各項硬體設備。 
第四款 凡本會舉辦之所有活動、優待均可參加。 
第五款 領取本會出版之刊物、印刷品。 
第六款 得享本會與特約廠商之各項優惠措施。 
第七款 得依系圖書室相關管理辦法享系圖之各項服務。 

第三章 組織及會員大會 

第七條 本會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設系代、總幹、史薈主編輯各一人及幹
事會、監察委員會、史薈編輯組。 

第八條 會員大會以每學期期初、期末各召開一次為原則，由系代召集之。 

第九條 臨時大會得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或幹事會決議，表明會議目的及召
集理由，由系代召集之。 

第十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會員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員三分之一，臨時大會
不得少於全體會員四分之一。 

第十一條 本會之議案以參加表決之多數決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主席
不參與表決者，為否決。 



第十二條 會員若有不可抗之因素無法出席大會，可繳交請假單，經系代同意後將
權力移交委託人。 

第四章 系代表 

第十三條 系代表任期為一年，由會員選舉之，得連任一次。 

第十四條 系代表對外代表本會出席全校學生代表之會議，對內負責會員大會及監        

委會之召開及辦理選舉事宜，並應隨時向師長或校方反映同學之意見。 

第十五條 系代表出缺時，由監委會推派一人代行其職，並應召開臨時大會進行補        

選 

第五章 幹事會 

第十六條 總幹事之任期為一學年，由會員大會選舉之，不得連任。 

第十七條 總幹事負責籌組幹事會，推展本會各項活動、督導各股事務，並得視實
際需要增設學會之幹事、彈性調整其職權。 

第十八條 幹事會下設副總幹事一人、學術、公關美宣、總務、秘書、活動、體育
各股，其職權如下： 
第一款 副總幹事：文書與信件、資料保存、協助總幹事處理會務，總

幹事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總幹事代理之。 
第二款 學術股：負責本會有關學術研究、集會演講、出版刊物等事宜。 
第三款 公關美宣股：負責本會有關宣傳、海報、攝影等美術宣傳事項； 
第四款 對外募集幹事會經費，推廣系學會等公眾關係事項。 
第五款 總務股：負責本會有關財務、日常庶務等事宜。 
第六款 秘書股：負責製作通訊錄、本會對外聯絡等事宜。 
第七款 活動股：負責本會迎新、送舊等康樂聯誼事項。 
第八款 體育股：負責本會體育活動及各項運動比賽事宜。 

第十九條 總幹事應於期初會員大會前提出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交付會員大會
審議。應於期末會員大會提出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表，並接受會員大會
之質詢。 

第二十條 幹事會會議得由總幹事視實際需要召開之，各股幹事均應出席，並接受
監委會之查詢與監督。 

第二十一條 幹事會之罷免案成立，由監委會代行其職，並於十天內召開臨時大

會選舉之。 

第二十二條 應屆總幹需在每學期結束前將會章、會費移交給下屆總幹，並需監
委至少一人在場監督。若下屆總幹出缺時，會章、會費移交由應屆
監委會主席保管至下屆總幹選出。 

第六章 監察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監察委員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負責監督幹事會及史薈編輯組之運
作。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監委)由現任系代、各班班代、上屆總幹事
及上屆系代組成，任期一學年，且不得兼任學會之幹部。若職位出

缺，則由現任系代指資格符合者。 



第二十四條 監委會職權如下： 
第一款 由會員大會召開之三日前舉行監委會議，並主動邀請幹事會

組長及史薈主編出席審核幹事會及史薈編輯組工作報告、預
算報告；並於會員大會中提出審查書面報告。 

第二款 辦理總幹、系代及各項選舉事項。 
第三款 解釋本會章程。 

第二十五條 監委會非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開會，非經出席委員半數以
上之通過，不得為可決。 

第二十六條 監委會議之決議與大會之決議牴觸者，監委之決議失其效力。 

第二十七條 監委會對幹事會之重要決策有違反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時，得以書
面決議移請幹事會變更之，幹事會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可移請監

委會覆議；如經監委會全數通過維持原議，幹事會應即接受或辭職。 

第七章 史薈編輯組 

第二十八條 史薈編輯組負責編輯系學會發行之刊物《史薈》，設立史薈主編輯一
人（以下簡稱主編），負責小組成員之召集與訓練，並完成史薈編輯

工作。 

第二十九條 主編任期一年，直接對會員大會負責。主編人選由前期史薈編輯組
成員選舉產生，需擔任過編輯組成員一年始具資格。 

第三十條 主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當期編輯組成員另行選舉之。 

第三十一條 史薈編輯組經費來源為系學會補助，經費為當年應收收入百分之二
十，並獨立，須於決算前依所開列之預算表款項請款完畢，決算後
不得補領。若有餘額或不足，則併入下學期預決算審理。 

第三十二條 史薈之額外收入為史薈之專款，不受本章程第四十一條之限制。主
編需於期初會員大會時提出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交付會員大會
審議。應於期末會員大會前提出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表並接受會員
大會之質詢。 

第三十三條 史薈編輯組之運作需受監委會查詢與監督。 

第八章 會費 

第三十四條 本會所有經費供作幹事會、監委會及學會其它事務利用；財務運作
應作公開透明以徵信用。 

第三十五條 會費來源如下： 
第一款 前一學期餘額移交。 
第二款 會員所繳交之會費。 
第三款 學校及系上補助。 
第四款 參與或舉辦各項活動之獎金或結餘。 
第五款 個人及團體之捐款、贊助。 

第三十六條 會費收取標準如下： 
第一款 本會大一新生應繳會費全額新台幣 2800元。 
第二款 轉入本系之學生應繳會費全額之三分之二。 
第三款 本系之清寒學生憑清寒證明得減免應繳金額之二分之一。 



第三十七條 凡大一新生、轉學及轉系生需於進入本系之該學年期初大會前繳納
會費。 

第三十八條 會費退還標準如下： 
第一款 退費計算單位以學年為準，不滿一年以一年計。 
第二款 本會會員於就讀歷史系第一學年內因故喪失本系學籍者，退

還實繳金額三分之二。 
第三款 承第二款於第二學年內退還實繳金額三分之一。 
第四款 承第二款於第三學年內退還實繳金額六分之一。 
第五款 承第二款於第四學年內退還實繳金額十二分之一。 

第三十九條 本會會員符合本章程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者，得於次學年期初大會之
前主動提出申請；幹事需於一週內予以退還。 

第四十條 本會對外活動所獲得之額外收入一律納入會費。 

第四十一條 會費金額之調整需由下屆總幹於當選後該學年之期末大會，取得五
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並以書面方式提出，於大會上經出席會員二分
之一以上通過方為可決。 

第九章 選舉與罷免 

第四十二條 系代、總幹之選舉，於會員大會召開前，由會員憑會證向系代登記，
並於選舉日時於學會辦公室選舉，由監會監督之。 

第四十三條 投票人數需達會員全體人數四分之一，否則選舉無效。 

第四十四條 同額競選時，贊成票數不得低於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否則當選無效；
非同額競選時，以得票數最高者當選。 

第四十五條 選舉辦法由監會訂之，並負責選舉事務之執行。 

第四十六條 選舉至遲須於期末大會當日完成。 

第四十七條 罷免案之提出，須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交大會討論，非經
該次大會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成立。罷免案未成立時，
對同一人同事不得再提出。 

第十章 附則 

第四十八條 會員大會召開時，得邀請系上師長列席指導。 

第四十九條 本學會以本系名義對外發表言論或舉辦活動時，應經會員大會之同
意。 

第五十條 本章程之修改，得由幹事會擬定或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
後，經大會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得修改之。 

第五十一條 幹事會、監委會或大會決議與本章程抵觸者無效。 

第五十二條 本章程經大會決議通過後三日內由系代公佈並實施之，修正時亦
同。 

第五十三條 系圖為系學會與所學會共有，接收系學會撥款當年應收收入百分之

五，後於決算前依所開到之預算表款項完畢，決算後不得補領，若
有餘額不足，則併入下學期預算、決算審理。 


